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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公司股份之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作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聘请的为其回购公

司股份事项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上

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

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就浙江众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 言 

一、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众合科技、公司 指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000925 

本次回购 指 众合科技拟进行的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本所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 

《回购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于2005年6月16日发布的证监发[2005]51号《上市

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补充规定》 指 
中国证监会于2008年10月9日发布的证监会公告[2008]39号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回购指引》 指 
深交所于2008年10月11日发布的深证上（2008）148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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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指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7年7月修正）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文中另有说明的除外 

 

二、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简介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系国浩律师事务所成员之一，于 2001 年经浙江

省司法厅核准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持有浙江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30000727193384W），住所为浙江省杭州

市老复兴路白塔公园 B 区 2 号、15 号楼，主营业务范围包括：证券、公司投资、

企业并购、基础设施建设、诉讼和仲裁等法律服务。 

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为徐伟民律师和高佳力律师，两位律师执业以来均

无违法违规记录。 

本所及签字律师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1-85775888     传真：0571-85775643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老复兴路白塔公园 B 区 2 号、15 号楼 

邮政编码：310008 

 

三、本所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止的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对众合科技本次回购有关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众合科技已向本所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

真实和有效的，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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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回购以及相关法律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不

对众合科技本次回购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价值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众合科技本次回购之目的而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许

可，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回购的必备法律文件之一，随其他申请材

料一起上报或公开披露，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 正 文 

一、众合科技基本概况 

众合科技现持有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年 8月 1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330000712562466B 的《营业执照》，其现有法律状态如下： 

名    称：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 1785 号双城国际 4 号楼 17 层 

法定代表人：潘丽春 

注册资本：550,096,026 元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营业期限：1999 年 6 月 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单晶硅及其制品、半导体元器件的开发、制造、销售与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及销售；建筑节能材料的开发、销售与技术服务；计

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工程技术、电力自动化系统技术、通信系统技术的开发及咨

询服务；风力发电工程、火力发电工程、环境保护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

施工、咨询及设备采购服务；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开发；计算机设备、电子设备、

电力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通讯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

和易制毒品）、金属材料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二、本次回购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1、2018 年 10 月 29 日，众合科技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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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2、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合法、合规，回购预案可行，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本次回购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2018 年 11 月 14 日，众合科技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包含了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回购股份的方式、回购股份的种类、数

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回购股

份的价格、价格区间、定价原则、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决议有效期以及对董事

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授权等。 

本所律师认为，众合科技本次回购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三、本次回购的实质条件 

（一）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众合科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回购系通过深交

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库存股用于

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股票来源，具体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决定实施方案。 

本所律师认为，众合科技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

条的规定。 

（二）本次股份回购符合《回购办法》的相关规定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经本所律师核查，众合科技原名浙江浙大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经浙江

省人民政府以浙政发[1998]224 号文批准，由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现

更名为“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浙江省科技风险投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5 

资公司（现更名为“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及李立本、褚健、赵建、

张锦心等四位自然人共同发起，以向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4 月 29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1999]47 号文批准，公司向社

会公开发行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1999 年 6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股票简称“浙大海纳”，股票代码：000925。2006 年 1 月，公司更名

为“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浙江海纳”； 2009 年 7 月，

公司更名为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众合机电”；2015

年 2 月，公司更名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众合科

技”。 

本所律师认为，众合科技股票上市已经超过一年，符合《回购办法》第八条

第（一）项的规定。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众合科技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众合科技

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符合《回购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3、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众合科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2,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00元/股，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根据众合科技《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2018

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6,170,818,454.85元，净资产为2,477,384,966.64元，货

币资金余额为650,841,258.33元（未经审计）。拟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5,000万元

占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货币资金的比重分别为0.81%、2.02%和7.68%。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实施后不会对众合科技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众合科技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办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4、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 

根据众合科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 2,5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9.00 元

/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众合科技总股本为 550,096,026 股，按回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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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上限 5,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9.00 元/股测算，回购的社会公众股股份数

量约为 5,555,5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本次回购不会引起众合科技股权结构

的重大变化。本次回购实施后，社会公众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不低于 1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实施后，众合科技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符合

《回购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众合科技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法》、《回购办法》规定

的实质条件。 

 

四、本次回购的信息披露 

1、2018 年 10 月 30 日，众合科技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浙江众合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告》、《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独立意见》、《浙江众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本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等公告。 

2、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浙江众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3、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浙江众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回购办法》、《回购指引》等的规定根据回购股份的程序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众合科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 2,5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所律师认为，众合科技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六、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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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众合科技本次回购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众合科技上市已满一年且最

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本次回购的股份作为库存股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员工持股计划等股票来源，本次回购实施后不会对众合科技的正常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众合科技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其股权结构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众

合科技已经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众合科

技拟以公司自有资金完成本次回购，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规则》、《回购办法》、《补充规定》、《回购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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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公司股份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二零一八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徐伟民              

 

负责人： 沈田丰                           高佳力              

 

 




